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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議會  

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  

        2 0 1 4 年第七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 0 1 4 年 11 月 1 4 日 (星期五 )  

時  間：上午 9 時 3 0 分  

地  點：大埔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譚榮勳先生  主席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陳灶良先生  副主席  上午 9 時 3 5 分  上午 11 時 0 8 分  

陳志超先生 , M H  委員  上午 9 時 4 0 分  會議完畢  

陳笑權先生 , M H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張國慧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何大偉先生 , M H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關永業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林泉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劉志成博士  委員  會議開始  上午 1 0 時 11 分  

羅舜泉先生  委員  上午 1 0 時正  會議完畢  

李國英先生 , B B S , M H , J P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文春輝先生 , B B S , M H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王秋北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黃碧嬌女士 , M H, J P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黃容根先生 , S BS , J P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任啟邦先生  委員  上午 9 時 3 3 分  會議完畢  

邱榮光博士 , J P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余智榮先生  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張錦如先生  增選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周科舉先生  增選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朱景玄先生 , B B S , M H , J P  增選委員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巫家雄先生  增選委員  會議開始  上午 1 0 時 11 分  

黎懿群小姐  秘書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廖嘉敏小姐  候任秘書  會議開始  會議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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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莫碧霞女士  漁業主任 (水產養殖環境 )／漁農自然護理署  

蕭劍光先生  署理農業主任 (發展 )／漁農自然護理署  

王佩玲女士  大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吳尚嫻女士  署理高級經理 (新界東 )文化推廣／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伍志強先生  圖書館高級館長 (大埔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黃貴平先生  衞生總督察 (大埔 ) 1／食物環境衞生署  

陳立威先生  高級助理船務主任 (北區 )／海事處  

梁少強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陳開明先生  高級聯絡主任 ( 1 )／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缺席者︰  

 

區鎮樺先生  委員  

 

 

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會議。  

 

2 .  主席宣布以下事項：  

 

( i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 (大埔區 )伍志強先生接替曾麗滿

女士出席今後的會議。  

( i i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理高級經理 (新界東 )文化推廣吳尚嫻女士暫代

區君儀女士出席是次會議。  

( i i i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理農業主任 (發展 )蕭劍光先生暫代馮浩霖先生出

席是次會議。  

 

 

I .  通過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 2 0 1 4 年 9 月 1 2 日第六次會議記錄  

 (大埔區議會文件 AT R  3 7 / 2 0 1 4 號 )  

 

3 .  主 席 報 告 ， 秘 書 處 沒 有 收 到 修 訂 建 議 ， 席 間 亦 沒 有 委 員 提 出 修 訂 ， 上 次

會議記錄獲通過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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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漁農自然護理署報告 2 0 1 4 年 9 月至 1 0 月影響海產養殖業的事宜及該署為農

業提供的協助  

 (大埔區議會文件 AT R  3 8 / 2 0 1 4 號 )  

 

 (一 )  影響海產養殖業的事宜  

 

4 .  莫碧霞女士介紹上述文件附錄 I。  

 

5 .  莫女士報告，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在 2 0 1 4 年 9 至 1 0 月期間於大

埔區海魚養殖場接獲一宗魚類發病報告，於大埔區海魚養殖場及附近海域則接

獲一宗紅潮報告。上述紅潮於 9 月 4 日由漁護署人員在鹽田仔東魚類養殖區發

現，由雨生紅球藻組成，該藻類較少見於本港水域，不含毒素，其間沒有收到

相關魚類死亡報告。  

 

6 .  莫 女 士 指 出 ， 魚 病 報 告 發 生 於 鹽 田 仔 東 海 魚 養 殖 區 ， 署 方 接 報 後 已 派 員

到場調查並抽取樣本化驗。受影響的青斑魚身，魚鰭，魚鰓及内臟沒有發現寄

生 蟲 或 細 菌 ， 病 毒 測 試 結 果 呈 陰 性 。 附 貼 在 網 箱 的 污 損 物 經 鑑 定 為 非 毒 性 藻

類。漁護署已向漁民建議處理辦法及改善魚排的養殖環境。現時魚類已恢復健

康。  

 

7 .  有 委 員 提 出 ， 塔 門 養 魚 區 早 前 有 魚 排 發 生 火 警 ， 查 詢 漁 護 署 是 否 有 任 何

機制可為受影響的漁戶提供援助。  

 

8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陳 開 明 先 生 回 應 ， 民 政 事 務 處 已 發 放 華 人 慈 善 基 金 給 受 影

響的漁戶，並正繼續與漁護署跟進該個案。莫女士表示會在會後收集受影響漁

戶的資料轉介給有關同事跟進。  

 

(會後補註：莫女士已把個案資料轉交漁護署有關同事跟進。 )  

 

9 .  有 委 員 認 為 ， 漁 護 署 對 休 閒 漁 業 和 休 閒 農 業 有 不 同 對 待 。 另 外 ， 有 委 員

指自禁止拖網捕魚後新界東北漁民大多使用乾飼料代替雜魚餵飼養魚，難以培

育 優 質 魚 ， 因 而 削 弱 競 爭 能 力 。 有 委 員 指 出 政 府 對 漁 民 轉 型 所 提 供 的 協 助 甚

少。委員建議政府應重新規劃養漁業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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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莫女士的回應如下︰  

 

( i )  海魚養殖受香港法例第 3 5 3 章《海魚養殖條例》所保護及監管。

根據《海魚養殖條例》 (第 3 5 3 章 )，海魚養殖業持牌人須遵守海魚

養 殖 牌 照 規 定 之 條 件 ， 除 非 得 漁 護 署 署 長 事 先 的 書 面 同 意 ， 否 則

不 得 允 許 或 容 受 他 人 將 魚 排 用 作 釣 魚 或 其 他 非 養 殖 海 魚 用 途 。 在

休 閒 漁 業 方 面 ， 牌 照 持 有 人 必 須 向 漁 護 署 申 請 ， 獲 發 魚 排 休 閒 垂

釣 同 意 書 後 ， 方 可 經 營 。 他 們 必 須 遵 守 同 意 書 的 條 件 ， 例 如 不 可

在 魚 排 或 養 殖 區 內 進 行 任 何 明 顯 或 有 可 能 影 響 環 境 或 養 魚 操 作 的

活 動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燒 烤 、 煮 食 、 製 造 噪 音 、 使 用 誘 餌 粉 捕 魚 、

及 進 行 游 泳 、 滑 水 等 水 上 活 動 。 任 何 在 魚 排 上 的 活 動 必 須 符 合 海

魚 養 殖 條 例 、 牌 照 及 同 意 書 的 條 件 和 其 他 相 關 法 例 的 要 求 。 海 魚

養 殖 業 持 牌 人 須 確 保 不 會 影 響 區 內 其 他 養 魚 操 作 及 養 殖 環 境 。 過

往 亦 有 不 少 漁 民 成 功 申 辦 休 閒 垂 釣 業 務 ， 藉 以 增 加 收 入 。 至 於 漁

船 載 客 出 海 垂 釣 方 面 ， 鑑 於 海 事 處 對 載 客 船 隻 的 安 全 準 則 有 特 定

要求，須與海事處詳細商討。  

( i i )  在 飼 料 方 面 ， 漁 護 署 過 往 曾 在 多 區 進 行 乾 飼 料 使 用 試 驗 計 劃 ， 並

向 漁 民 講 解 乾 飼 料 的 好 處 ， 以 及 乾 飼 料 的 飼 料 轉 換 率 (換 肉 率 )較

高 ， 試 驗 結 果 亦 反 映 乾 飼 料 使 用 效 果 良 好 ， 現 時 愈 來 愈 多 漁 民 願

意 改 用 乾 飼 料 。 該 署 亦 有 印 製 飼 料 選 用 小 冊 子 ， 向 漁 民 講 解 使 用

雜 魚 與 乾 飼 料 的 優 缺 點 及 需 要 注 意 的 地 方 。 她 指 出 ， 在 養 魚 出 售

前 一 至 兩 個 月 使 用 脂 肪 含 量 較 高 的 乾 飼 料 可 改 善 魚 類 的 食 用 口

感。  

( i i i )  關 於 協 助 漁 民 轉 型 方 面 ， 漁 護 署 每 年 舉 行 多 個 漁 民 培 訓 班 ， 讓 漁

民 學 習 如 何 由 捕 撈 漁 業 轉 為 養 殖 漁 業 。 此 外 ， 培 訓 班 内 容 包 括 帶

漁民到內地參觀成功的養殖場，漁民亦有踴躍參與。  

 

 

(二 )  漁農自然護理署為農業提供的協助  

 

11 .  蕭劍光先生介紹上述文件附錄 I I 並報告如下：  

 

( i )  漁護署過去兩個月舉辦了五場技術講座。  

( i i )  該署將於 11 月 25 日於林村愛丁堡公爵訓練營舉辦休閒農業研討

會，以推動本地休閒農業發展。  

( i i i )  該署將於 2 0 1 5 年 1 月 2 3 日至 2 5 日舉辦“漁農美食迎春嘉年    

華 ”，並邀請委員於 2 0 1 5 年 1 月 2 4 日出席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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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委員首輪的意見如下：  

 

( i )  有 委 員 表 示 ， 原 居 民 申 請 在 農 地 上 興 建 新 界 小 型 屋 宇 (俗 稱 “ 丁

屋” )時，環保團體包括嘉道 理農場 經常以引致 耕地減少為由而提

出 反 對 ， 故 希 望 能 夠 邀 請 嘉 道 理 農 場 的 管 理 層 與 委 員 會 作 深 入 交

流。  

( i i )  有 委 員 指 出 ， 水 務 署 亦 往 往 以 污 染 水 源 源 頭 及 影 響 食 水 為 理 由 ，

反對村民於集水區內的土地進行耕種或興建丁屋。  

( i i i )  有 委 員 指 出 ， 發 展 農 業 應 以 一 個 務 實 的 態 度 處 理 ， 例 如 已 鋪 上 英

泥 的 地 面 不 應 再 被 視 為 有 發 展 農 業 的 潛 力 。 此 外 ， 發 展 農 業 應 集

中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及“認可鄉村範圍”以外的地方。  

( i v )  有 委 員 指 政 府 在 地 方 規 劃 時 偏 重 環 保 人 士 的 意 見 ， 將 很 多 農 地 規

劃 為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及 “ 綠 化 地

帶 ” 。 原 居 民 如 想 在 被 規 劃 為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的 私 人 農

地 上 進 行 耕 作 ， 需 再 向 規 劃 署 申 請 ， 令 原 地 復 耕 計 劃 受 阻 ， 因 此

委員認為各政府部門須在規劃上利便農業發展。  

 

1 3 .  蕭先生回應如下︰  

 

( i )  根 據 規 劃 署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 村 民 若 要 發 展 農 地 ， 需 經 過 規 劃

署 的 批 准 才 可 轉 變 農 地 用 途 。 規 劃 署 會 就 每 個 申 請 諮 詢 有 關 部

門，而漁護署在農業發展方面會提出相關的意見。  

( i i )  在 處 理 林 村 興 建 丁 屋 的 申 請 時 ， 由 於 會 牽 涉 到 水 務 署 的 集 水 區 ，

水 務 署 會 考 慮 化 糞 會 否 污 染 集 水 區 食 水 。 在 普 通 農 地 興 建 丁 屋

時，漁護署則需考慮當區農業活動及轉變為農場的發展潛力。  

( i i i )  由 於 在 農 場 建 設 溫 室 亦 需 要 鋪 地 ， 故 地 面 是 否 已 鋪 上 瀝 青 或 英 泥

並 不 是 某 幅 土 地 是 否 有 潛 力 轉 變 為 農 場 的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 漁 護 署

主 要 會 觀 察 周 邊 地 區 發 展 農 業 活 動 的 潛 力 ， 若 周 邊 地 區 已 成 為 住

宅 區 ， 該 處 發 展 農 業 的 潛 力 就 會 減 低 。 鑑 於 林 村 周 邊 範 圍 適 合 種

植，因此漁護署有較大機會反對林村興建丁屋的申請。  

( i v )  復 耕 計 劃 是 想 透 過 私 人 地 主 出 租 農 地 作 農 業 發 展 ， 若 農 地 周 邊 已

興 建 丁 屋 ， 會 降 低 地 主 提 供 土 地 復 耕 的 意 欲 ， 加 上 租 金 回 報 不 太

可 觀 ， 導 致 復 耕 計 劃 失 敗 。 因 此 漁 護 署 正 積 極 聯 絡 新 界 地 主 ， 希

望可以有更多人出租農地發展。  

( v )  有 關 申 請 在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的 地 點 ” 及 “ 自 然 保 育 區 ” 進 行 農

耕 活 動 ， 並 興 建 農 用 構 築 物 如 溫 室 ， 規 劃 署 規 定 申 請 人 需 事 先 得

到規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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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委員第二輪的意見如下︰  

 

( i )  副 主 席 認 為 有 很 多 農 地 如 林 村 河 兩 岸 可 作 農 業 用 途 ， 故 就 保 護 農

地 數 量 而 言 ， 漁 護 署 不 應 就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及 “ 認 可 鄉 村

範 圍 ” 的 農 地 上 的 建 屋 申 請 作 出 反 對 。 此 外 ， 他 指 出 政 府 一 方 面

制 訂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及 “ 認 可 鄉 村 範 圍 ” ， 對 於 建 屋 申 請 又

要徵求漁護署意見，做法不合理。  

( i i )  有 委 員 批 評 漁 護 署 沒 有 盡 力 幫 助 農 民 開 發 耕 地 ， 又 經 常 反 對 轉 變

土 地 用 途 ， 令 喜 歡 耕 作 的 人 士 與 想 申 請 興 建 居 所 的 人 士 處 於 對 立

面，署方應作出適當檢討，積極解決兩個利益集團爭地的問題。  

( i i i )  有 委 員 認 為 擁 有 土 地 的 人 害 怕 租 出 土 地 後 難 以 收 回 ， 建 議 漁 護 署

介 紹 土 地 給 農 戶 時 ， 須 在 合 約 上 保 障 地 主 及 農 戶 雙 方 的 利 益 ， 令

地主願意租出土地。  

( i v )  有委員提問在農地上興建溫室是否需要向有關部門申請。  

( v )  文 春 輝 先 生 表 示 ， 作 為 大 埔 鄉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 他 認 為 有 需 要 向 漁

護 署 指 出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 除 了

“ 農 業 ” 地 帶 之 外 ， 還 有 “ 綠 化 地 帶 ” 、 “ 自 然 保 育 區 ” 及 “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 ， 他 認 為 漁 護 署 不 應 反 對 村 民 在 “ 農 業 ” 地

帶興建丁屋。  

 

1 5 .  蕭先生回應如下︰  

 

( i )  漁 護 署 一 定 不 會 反 對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興 建 丁 屋 ， 但 如 申

請 者 申 請 在 “ 農 業 ” 地 帶 的 土 地 上 興 建 丁 屋 ， 規 劃 署 便 會 諮 詢 各

個部門，漁護署亦會就此提出相關的意見。  

( i i )  蕭 先 生 指 出 ， 根 據 以 往 案 例 ， 若 農 地 有 發 展 農 業 活 動 的 潛 能 ， 或

農 地 本 身 及 周 邊 已 有 種 植 活 動 ， 漁 護 署 一 般 都 會 反 對 興 建 丁 屋 的

申請，但他強調這並非一個一刀切的做法。  

( i i i )  建 立 溫 室 需 向 地 政 總 署 申 請 農 用 構 築 物 批 准 書 ， 一 般 需 四 至 六 個

月時間批核。  

 

1 6 .  主席請秘書處邀請嘉道理農場代表與委員會面。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邀約嘉道理農場代表於 2 0 1 5 年 1 月 1 2 日與委員會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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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  海事處報告 2 0 1 4 年 9 月至 1 0 月吐露港內的垃圾對漁區的影響  

(大埔區議會文件 AT R  3 9 / 2 0 1 4 號 )  

 

1 7 .  陳立威先生介紹上述文件。他報告，海事處在 2 0 1 4 年 9 月及 1 0 月於大

埔區內港分別收集得 1 4 . 2 7 噸及 1 3 . 6 4 噸海上漂浮垃圾。  

 

 

I 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報告 2 0 1 4 年 9 月至 1 0 月在大埔舉辦的各項社區活動的參

與情況及擬於 2 0 1 4 年 11 月及 1 2 月在大埔舉辦的各項社區活動  

(大埔區議會文件 AT R  4 0 / 2 0 1 4 號 )  

 

1 8 .  王佩玲女士介紹上述文件附錄 I 並報告如下：  

 

( i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在 2 0 1 4 年 9 月至 1 0 月期間舉辦了

1 9 5 項活動，重點項目包括網球、足球及排球比賽等，約有 9  5 0 0

多人參加。  

( i i )  康文署計劃在 11 月至 1 2 月期間舉辦 11 8 項活動 (包括大型舞會及

嘉年華 )，預計會有 8  2 0 0 多人參加。  

( i i i )  第五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已經在 1 0 月的會議上接受及鳴謝由大埔

體育會提供的 $  5 0 , 0 0 0 現金贊助，以支援大埔區參與第五屆港運會

的 各 項 活 動 。 同 時 ， “ 大 埔 區 港 運 會 代 表 團 的 授 旗 禮 ” 暫 定 於

2 0 1 5 年 3 月 1 4 日 (星期六 )下午 3 時 3 0 分於大埔體育會李福林體

育 館 舉 行 。 透 過 授 旗 禮 的 進 行 ， 象 徵 大 埔 區 運 動 員 整 裝 待 發 ， 全

力以赴，為大埔區爭取佳績。  

( i v )  “ 大 埔 區 港 運 會 代 表 團 ” 的 成 員 名 單 已 於 大 埔 區 議 會 大 埔 區 第 五

屆全港運動會工作小組 2 0 1 4 年 5 月 1 3 日的會議上討論及草擬。

一 如 過 往 四 屆 ， 大 埔 區 代 表 團 由 大 埔 區 議 會 聯 同 大 埔 體 育 會 代 表

組 成 ， 團 長 由 大 埔 區 議 會 主 席 出 任 ， 三 位 副 團 長 分 別 由 大 埔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漁 農 工 商 、 旅 遊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主 席 與 及 大 埔 體 育

會 主 席 出 任 ， 各 項 目 領 隊 則 分 別 由 大 埔 體 育 會 代 表 出 任 。 代 表 團

名單將於 2 0 1 5 年 1 月下旬，連同大埔區運動員名單，一併提交給

第五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備悉。  

( v )  有關大埔區港運會代表團的草擬名單請見附件。  

 

1 9 .  吳尚嫻女士介紹上述文件附錄 I I 附件 A 至附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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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伍志強先生介紹上述文件附錄 I I I 附件一至附件二。他報告，在 2 0 1 4 年 9

月至 1 0 月期間，康文署在大埔公共圖書館舉辦了 6 1 項推廣活動，參加人次為

5 0  3 8 1。  

 

2 1 .  有委員查詢如下︰  

 

( i )  大埔運動場已老化的全天候跑道的維修工程的進展。  

( i i )  “ 大 埔 區 文 藝 協 進 會 — 大 埔 文 藝 之 夜 2 0 1 4” 及 “ 童 星 ‧ 同 戲 —

五 、 六 十 年 代 香 港 電 影 童 星 ” 展 覽 及 電 影 播 放 入 座 率 的 計 算 方

法。  

 

2 2 .  王 女 士 回 應 ， 大 埔 運 動 場 全 天 候 跑 道 已 於 去 年 作 出 修 補 。 至 於 長 遠 改 善

問題，待建築署提供有關時間表後便會作出跟進。  

 

2 3 .  吳女士回應，“大埔區文藝協進會—大埔文藝之夜 2 0 1 4”以場館在觀眾

入場時所收到的門劵計算入座人數，“童星‧同戲—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童

星”展覽及電影播放入座人數則列出在展覽開放期間的累積入場人數。  

 

2 4 .  有 委 員 建 議 ， 康 文 署 應 列 出 每 場 活 動 的 入 場 人 數 以 供 統 計 ， 這 樣 會 較 為

客觀，並方便日後參考。  

 

2 5 .  主席同意委員的建議。  

 

 

V.  工作小組報告  

 

(一 )  推動大埔區本土經濟發展工作小組  

 

2 6 .  陳 志 超 先 生 報 告 ， 新 界 漁 民 聯 誼 會 有 限 公 司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的 “ 大 埔 吐

露港休閒垂釣比賽嘉年華”已於 2 0 1 4 年 11 月 9 日假大埔海濱公園水陸墟順利

完成。當日天氣甚佳，氣氛熱鬧，各參與團體均盡興而歸。多謝各委員對此活

動的支持。  

 

2 7 .  有 委 員 表 示 ， 當 天 魚 獲 品 種 及 數 量 繁 多 ， 相 信 是 禁 止 拖 網 捕 魚 後 的 結

果。為了提升市民興趣，可於沿岸設置釣竿，亦希望能把休閒垂釣比賽發展成

為大埔區有特色的常設活動，繼而變為全港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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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有 委 員 建 議 日 後 舉 辦 同 類 活 動 時 ， 可 到 學 校 宣 傳 ， 讓 青 少 年 參 與 釣 魚 比

賽，但有其他委員指出釣魚活動有一定危險，未必適合青少年參與。不過，有

委員認為在做好安全措施的情況下，可容許青少年參與釣魚比賽，或可提供釣

魚培訓，讓青少年在岸邊體驗釣魚樂趣。陳先生亦提出，藝術導師可帶領學生

繪畫不同魚類的立體圖案以作展覽用途，藉此增加青少年對釣魚的興趣。  

 

2 9 .  有 委 員 提 出 ， 若 要 推 廣 休 閒 垂 釣 比 賽 ， 便 需 要 更 多 撥 款 及 資 源 ， 希 望 大

埔區議會能夠提供撥款支持活動。  

 

3 0 .  陳 先 生 表 示 ， 可 於 比 賽 中 提 供 相 片 ， 令 參 與 者 認 識 不 同 的 魚 類 。 此 外 ，

由於委員十分關注漁農的議題，他建議可將推動大埔區本土經濟發展工作小組

改組為有關漁農的工作小組。  

 

3 1 .  陳 立 威 先 生 指 出 ， 海 事 處 曾 就 休 閒 漁 業 所 使 用 船 隻 的 要 求 提 供 意 見 。 根

據現行法例，本地船隻可分為四大類：小輪為第 I 類別，可合法載客；出租遊

艇則屬第 IV 類別，船隻須通過驗船及獲得“檢查證明書”後方可載客；而漁

船屬第 I I I 類別，法例規定不可載客，只可純粹用作捕魚及有關用途。如漁民

需就休閒漁業使用漁船載客，船東則需要把漁船改裝至可載客的標準，並須申

請新類別牌照。若船東把現時的漁船改裝至符合現行法例的載客標準 ，估計涉

及 費 用 相 當 高 。 因 此 ， 海 事 處 建 議 委 員 改 用 小 輪 或 出 租 遊 艇 進 行 休 閒 垂 釣 活

動。  

 

3 2 .  主 席 同 意 日 後 委 員 會 可 為 工 作 小 組 加 入 新 元 素 ， 並 會 向 大 埔 區 議 會 主 席

反映意見，希望增加休閒垂釣比賽的撥款。他亦提醒委員舉辦活動時，須留意

並符合法例要求。  

 

 

(二 )  大埔推廣及宣傳工作小組  

 

3 3 .  林泉先生報告大埔區議會於 2 0 1 4 年 11 月 6 日的第六次會議上通過將“其

他計劃 (專款專項 )”帳目內九萬元撥予本工作小組製作宣傳紀念品，以加強宣

傳大埔區議會。  

 

3 4 .  工作小組於 9 月 26 日舉行本年第二次會議，討論擬用新增撥款製作宣傳

紀念品一事。工作小組同意向委員會申請區議會撥款九萬元製作不鏽鋼保溫杯

2  3 0 0 個，並透過各區議員及大埔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等方式免費派發予

公眾。由於不鏽鋼保溫杯有一定的價值、重量及體積，因此工作小組今次特別

安排由供應商直接送貨至各個派發點。希望各委員支持是項撥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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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工作小組早前製作的 2 0 1 5 年掛曆及環保袋均已派發完畢，宣傳傘現正派

發中，市民反應熱烈。  

 

3 6 .  工作小組將繼續跟進上述各項活動，並定期向委員會匯報有關進度。  

 

3 7 .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提問。  

 

 

V I .  申請區議會撥款  

 (大埔區議會文件 AT R  4 1 / 2 0 1 4 及 AT R  4 2 / 2 0 1 4 號 )  

 

3 8 .  主席請委員按需要就是次提交委員會審議的八項 2 0 1 4 至 2 0 1 5 年度活動

及 2 3 項 與 乙 未 年 大 埔 萬 家 慶 新 春 委 員 會 合 辦 活 動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申 報 利

益。  

 

3 9 .  主席報告，秘書處根據收集得來的資料編製了一份報表 (見附件 )，臚列出

委員在有關申請機構擔任的職位，該報表已置於會議桌上。他請委員參閱報表

內的資料，有需要時作出修訂或補充。  

 

4 0 .  委員按附件內的資料申報利益。  

 

4 1 .  主席對申報利益的安排有以下建議：  

 

( i )  陳 笑 權 先 生 、 何 大 偉 先 生 、 李 國 英 先 生 、 邱 榮 光 博 士 、 朱 景 玄 先

生 及 巫 家 雄 先 生 在 大 埔 體 育 會 擔 任 具 實 務 的 職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錢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們 在 處 理 “ 第 十 八 屆 新 界 區 際 羽 毛 球 聯

賽 ” 、 “ 2 0 1 4 年 全 港 競 技 體 操 公 開 及 新 秀 比 賽 暨 趙 惠 中 盃 ” 及

“ 第 二 十 九 屆 新 界 區 田 徑 運 動 大 會 ” 的 撥 款 申 請 時 無 須 避 席 ， 但

須 在 討 論 時 保 持 緘 默 ， 亦 不 可 參 與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的 決 議 或 投 票 。

不過，如有需要，委員會可請他們提供補充資料。  

( i i )  陳 灶 良 先 生 、 張 國 慧 先 生 、 何 大 偉 先 生 、 林 泉 先 生 及 余 智 榮 先 生

在 大 埔 區 文 藝 協 進 會 擔 任 具 實 務 的 職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錢 或 其 他 方

面的利益。他們在處理“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 2 0 1 5”、“大埔

區校際歌唱比賽 2 01 5”、“大埔區第 3 4 屆校際舞蹈比賽頒獎典禮

暨舞蹈匯演”、“曲韻伴松濤 2 0 1 5”、“乙未年新春書法及對聯

創 作 比 賽 ” 及 “ 乙 未 年 新 春 書 畫 攝 影 展 覽 暨 藝 墟 嘉 年 華 ” 活 動 的

撥 款 申 請 時 無 須 避 席 ， 但 須 在 討 論 時 保 持 緘 默 ， 亦 不 可 參 與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的 決 議 或 投 票 。 不 過 ， 如 有 需 要 ， 委 員 會 可 請 他 們 提 供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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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由 於 黃 碧 嬌 女 士 是 “ 乙 未 年 新 春 書 畫 攝 影 展 覽 暨 藝 墟 嘉 年 華 ” 活

動 的 申 請 機 構 獲 授 權 人 及 文 娛 康 樂 委 員 會 主 席 ， 她 在 審 批 有 關 撥

款申請時應避席。  

( i v )  由於朱景玄先生是“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 2 0 1 5”及“曲韻伴松濤

2 0 1 5” 的 申 請 機 構 獲 授 權 人 、 執 行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音 樂 委 員 會 主

席及舞蹈委員會委員，他在審批有關撥款申請時應避席。  

( v )  巫 家 雄 先 生 在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擔 任 具 實 務 的 職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錢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在 處 理 “ 西 貢 北 約 同 樂 日 暨 耆 老 千 歲

宴 ” 活 動 的 撥 款 申 請 時 無 須 避 席 ， 但 須 在 討 論 時 保 持 緘 默 ， 亦 不

可 參 與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的 決 議 或 投 票 。 不 過 ， 如 有 需 要 ， 委 員 會 可

請他提供補充資料。  

( v i )  陳 灶 良 先 生 在 林 村 鄉 公 所 擔 任 具 實 務 的 職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錢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在 處 理 “ 林 村 鄉 新 春 同 樂 日 ” 活 動 的 撥 款 申 請

時 無 須 避 席 ， 但 須 在 討 論 時 保 持 緘 默 ， 亦 不 可 參 與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的決議或投票。不過，如有需要，委員會可請他提供補充資料。  

( v i i )  文 春 輝 先 生 在 泰 亨 鄉 公 所 擔 任 具 實 務 的 職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錢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在 處 理 ‘ 乙 未 年 泰 亨 鄉 萬 家 慶 新 春 ’ 新 春 同 樂

日 ” 活 動 的 撥 款 申 請 時 無 須 避 席 ， 但 須 在 討 論 時 保 持 緘 默 ， 亦 不

可 參 與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的 決 議 或 投 票 。 不 過 ， 如 有 需 要 ， 委 員 會 可

請他提供補充資料。  

( v i i i )  李 國 英 先 生 在 三 門 仔 漁 民 新 村 居 民 協 會 擔 當 不 具 實 務 的 職 位 ， 可

參與“三門仔新村新春歌唱晚會”撥款申請的討論及決議。  

( i x )  陳 笑 權 先 生 及 李 國 英 先 生 在 大 埔 墟 萬 家 慶 新 春 籌 備 委 員 會 擔 任 具

實 務 的 職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錢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們 在 處 理 “ 乙

未 年 大 埔 墟 及 大 埔 滘 區 萬 家 慶 新 春 綜 合 活 動 ” 的 撥 款 申 請 時 無 須

避 席 ， 但 須 在 討 論 時 保 持 緘 默 ， 亦 不 可 參 與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的 決 議

或投票。不過，如有需要，委員會可請他們提供補充資料。  

 

4 2 .  委員對以上安排沒有異議。  

 

4 3 .  主席表示，倘若委員信納是次呈交本委員會審議的八項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活動及 2 3 項與乙未年大埔萬家慶新春委員會合辦活動的撥款申請符合區議

會撥款的資助範圍，可考慮批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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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三項由大埔體育會提出的撥款申請  

 

4 4 .  委員會議決撥款 7 , 5 9 0 元予該會，以供舉辦“第十八屆新界區際羽毛球聯

賽”。  

 

4 5 .  委員會議決撥款 7 , 9 8 0 元予該會，以供舉辦“ 2 0 1 4 年全港競技體操公開

及新秀比賽暨趙惠中盃”。  

 

4 6 .  委員會議決撥款 9 , 7 9 5 元予該會，以供舉辦“第二十九屆新界區田徑運動

大會”。  

 

4 7 .  主席報告，上述活動的開支將列入 2 0 1 4 至 2 0 1 5 財政年度區議會撥款漁

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帳下“地區康體活動”的帳目內。  

 

 

(二 )  四項由大埔區文藝協進會提出的撥款申請  

 

4 8 .  委員會議決撥款 5 5 , 0 8 3 元予該會，同時豁免上述文件附錄 IV 註有 、

、 、 及 等 支 出 項 目 的 資 助 上 限 ， 以 供 舉 辦 “ 大 埔 區 中 小 學 戲 劇 比 賽

2 0 1 5”。  

 

4 9 .  委員會議決撥款 2 3 , 3 9 0 元予該會，同時豁免上述文件附錄 V 註有 及 

等支出項目的資助上限，以供舉辦“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 2 0 1 5”。  

 

5 0 .  委員會議決撥款 3 4 , 3 9 0 元予該會，同時豁免上述文件附錄 V I 註有 、 

及 等支出項目的資助上限，以供舉辦“大埔區第 3 4 屆校際舞蹈比賽頒獎典

禮暨舞蹈匯演”。  

 

5 1 .  委員會議決撥款 3 3 , 0 6 0 元予該會，同時豁免上述文件附錄 V II 註有 、 

及 等支出項目的資助上限，以供舉辦“曲韻伴松濤 2 0 1 5”。  

 

5 2 .  主席報告，上述活動的開支將列入 2 0 1 4 至 2 0 1 5 財政年度區議會撥款漁

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帳下“地區文藝活動”的帳目內。  

 

 

(三 )  一項由大埔推廣及宣傳工作小組提交的活動申請  

 

5 3 .  委員會議決撥款 9 0 , 0 0 0 元予大埔推廣及宣傳工作小組，以供製作大埔區

議會保溫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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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  主席報告，上述活動的開支將列入 2 0 1 4 至 2 0 1 5 財政年度區議會撥款漁

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帳下“推廣及宣傳活動”的帳目內。  

 

 

(四 )  六項已獲大埔區議會撥款的活動的修訂  

 

5 5 .  主席報告以下六項已獲大埔區議會撥款的活動的修訂詳情：  

 

( i )  明凱閣互助委員會來函通知 ，“冬日悠悠行”的活動日期由 2 0 1 4

年 1 2 月 7 日改為 2 0 1 4 年 11 月 3 0 日。  

( i i )  泰寧樓 A 座互助委員會來函通知，活動“金曲名劇獻長者”改名

為“金曲名劇獻長者 2 0 1 4”，並取消典禮儀式 ，但總撥款額維持

不變。  

( i i i )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來函通知 ，“大埔文藝之夜 2 0 1 4”的活動日期

由 2 0 1 4 年 1 0 月 1 8 日改為 2 0 1 4 年 1 0 月 2 5 日。  

( i v )  太 和 活 力 之 友 義 工 團 來 函 通 知 ， “ 活 力 粵 韻 獻 良 朋 ” 的 活 動 日 期

由 2 0 1 4 年 11 月 2 3 日改為 2 0 1 5 年 1 月 11 日，活動地點亦由大埔

社區中心改為太和鄰里社區會堂，但總撥款額維持不變。  

( v )  大 埔 區 公 民 教 育 運 動 委 員 會 國 民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來 函 通 知 ， “ ‘ 國

2 0 1 4 年 1 0 月 2 9 日改為

2 0 1 4 年 1 2 月 9 日，小學組講座時間由上午 1 0 時至 11 時 3 0 分改

為上午 1 0 時 3 0 分至 1 2 時正，同時修訂支出項目的金額，但總撥

款額維持不變。  

( v i )  大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來函通知，修訂“ UG  P o w e r 嘉年華會”的

支出項目金額，但總撥款額維持不變。  

 

5 6 .  委員備悉上述修訂，並沒有提出其他意見。  

 

 

(五 )  2 3 項 由 乙未 年大埔萬 家慶 新春活 動委員 會 與 地區團 體合辦 農曆 新年慶 祝

活動的撥款申請  

 

5 7 .  主席報告，乙未年大埔萬家慶新春活動委員會 (“萬家慶委員會” )較早前

定 出 各 項 新 春 同 樂 日 活 動 的 建 議 撥 款 額 。 他 請 委 員 於 審 議 申 請 時 參 考 有 關 款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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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兩 項 大 埔 區 文 藝 協 進 會 與 乙 未 年 大 埔 萬 家 慶 新 春 活 動 委 員 會 合 辦 活 動 的

申請  

 

5 8 .  委員會議決撥款 1 3 , 0 0 0 元予大埔區文藝協進會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舉

辦“乙未年新春書法及對聯創作比賽”。  

 

5 9 .  委員會議決撥款 7 0 , 0 0 0 元予大埔區文藝協進會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舉

辦“乙未年新春書畫攝影展覽暨藝墟嘉年華”。  

 

 

(七 )  一項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與乙未年大埔萬家慶新春活動委員會合辦活動

的申請  

 

6 0 .  委員會議決撥款 8 0 , 0 0 0 元予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

舉辦“西貢北約同樂日暨耆老千歲宴”。  

 

 

(八 )  2 0 項地方組織與乙未年大埔萬家慶新春活動委員會合辦  活動的申請  

 

6 1 .  委員會議決撥款 11 , 1 4 0 元予明雅苑 ( A、 B、 C 座 )業主立案法團與萬家慶

委員會，以供舉辦“喜慶洋洋賀新春”。  

 

6 2 .  委員會議決撥款 1 2 , 0 0 0 元予汀角村公所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舉辦“新

春歌唱晚會”。  

 

6 3 .  委員會議決撥款 1 3 , 3 6 0 元予富善邨業主立案法團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

舉辦“富善新春嘉年華”。  

 

6 4 .  委員會議決撥款 1 3 , 5 0 0 元予怡雅苑業主立案法團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

舉辦“怡雅歡樂慶新春”。  

 

6 5 .  委員會議決撥款 2 2 , 0 0 0 元予運頭塘社區活動聯會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

舉辦“乙未年運頭塘萬家慶新春同樂日”。  

 

6 6 .  委員會議決撥款 3 2 , 0 0 0 元予林村鄉公所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舉辦“林

村鄉新春同樂日”。  

 

6 7 .  委員會議決撥款 2 7 , 0 0 0 元予泰怡樓 A 座互助委員會與萬家慶委員會，以

供舉辦“大元喜慶洋羊賀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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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  委員會議決撥款 1 7 , 5 2 0 元予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

舉辦“乙未年宏福萬家慶新春”。  

 

6 9 .  委 員 會 議 決 撥 款 12 , 9 0 0 元 予 大 埔 富 雅 花 園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與 萬 家 慶 委 員

會，以供舉辦“大埔富雅花園萬家慶新春”。  

 

7 0 .  委 員 會 議 決 撥 款 22 , 0 0 0 元 予 泰 亨 鄉 公 所 與 萬 家 慶 委 員 會 ， 以 供 舉 辦

“‘乙未年泰亨鄉萬家慶新春’新春同樂日”。  

 

7 1 .  委員會議決撥款 2 2 , 0 0 0 元予驕陽耆樂會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舉辦“乙

未年太湖及舊墟新春同樂日”。  

 

7 2 .  委員會議決撥款 2 0 , 4 8 0 元予廣惠樓互助委員會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舉

辦“乙未年廣福萬家慶新春”。  

 

7 3 .  委員會議決撥款 1 2 , 0 0 0 元予聯益漁村青年中心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舉

辦“乙未年大埔萬家慶新春”。  

 

7 4 .  委員會議決撥款 1 7 , 0 0 0 元予大埔廣場業主立案法團與萬家慶委員會，以

供舉辦“ ”。  

 

7 5 .  委員會議決撥款 1 2 , 0 0 0 元予三門仔漁民新村居民協會與萬家慶委員會，

以供舉辦“三門仔新村新春歌唱晚會”。  

 

7 6 .  委員會議決撥款 11 , 0 0 0 元予汀雅苑業主立案法團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

舉辦“ 2 0 1 5 汀雅賀新春”。  

 

7 7 .  委員會議決撥款 3 8 , 0 0 0 元予富亨邨業主立案法團與萬家慶委員會，以供

舉辦“乙未年大埔萬家慶新春富亨頌雅喜洋羊”。  

 

7 8 .  委 員 會 議 決 撥 款 22 , 0 0 0 元 予 九 龍 坑 村 公 所 與 萬 家 慶 委 員 會 ， 以 供 舉 辦

“九龍坑、元嶺、大窩新春同樂日”。  

 

7 9 .  委員會議決撥款 3 8 , 0 0 0 元予太和寶雅活動統籌委員會與萬家慶委員會，

以供舉辦“乙未年太和寶雅萬家慶新春”。  

 

8 0 .  委員會議決撥款 4 4 , 0 0 0 元予大埔墟萬家慶新春籌備委員會與萬家慶委員

會，以供舉辦“乙未年大埔墟及大埔滘區萬家慶新春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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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I .  其他事項  

 

( i )  立法會議員與大埔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及午餐聚會 (議題 :“發展民宿，

推動本港旅遊業” )  

 (大埔區議會文件 AT R  4 3 / 2 0 1 4 號 )  

 

8 1 .  主 席 表 示 ， 立 法 會 與 各 區 區 議 會 每 年 均 會 舉 行 會 議 ， 以 加 強 彼 此 的 溝

通。請委員就上述文件表達意見。  

 

8 2 .  委員的意見如下：  

 

( i )  有 委 員 表 示 ， 民 宿 以 家 庭 式 經 營 ， 形 式 如 同 邀 請 朋 友 到 家 中 作

客 。 委 員 擔 心 若 以 《 建 築 物 條 例 》 及 《 消 防 條 例 》 來 處 理 民 宿 牌

照申請，能符合標準者會少之又少。  

( i i )  有 委 員 希 望 政 府 仿 效 外 國 的 做 法 ， 豁 免 民 宿 經 營 者 申 領 牌 照 。 委

員 建 議 政 府 應 以 不 同 的 條 例 規 管 酒 店 、 旅 館 及 民 宿 ， 訂 立 較 簡 單

及 寛 鬆 的 發 牌 條 例 (包 括 要 求 提 供 小 量 房 間 (例 如 五 間 以 下 )的 民 宿

只須作出登記，無須申領牌照 )。  

( i i i )  有 委 員 認 為 新 界 很 多 地 方 自 然 環 境 優 美 ， 適 合 經 營 民 宿 。 大 埔 有

不 少 鄉 村 保 育 地 方 ， 有 潛 能 成 為 發 展 民 宿 的 試 點 ， 不 但 可 增 加 村

民的收入，亦可成為大埔的特色。  

 

8 3 .  主 席 表 示 ， 若 個 別 委 員 曾 於 不 同 的 平 台 推 動 民 宿 發 展 或 就 此 事 發 表 意

見，歡迎向秘書處提供有關資料，加入資料文件內。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收到由文春輝先生提供的相關資料。 )  

 

 

( i i )  成立檢討《大埔區議會撥款守則》工作小組  

(大埔區議會文件 AT R  4 4 / 2 0 1 4 號 )  

 

8 4 .  大埔區議會於 2 0 1 4 年 11 月 6 日的會議上，授權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

體委員會設立非常設的檢討工作小組，參考區議會過去一年處理區議會撥款申

請所累積的經驗及遇到的問題，檢討《大埔區議會撥款守則》。  

 

8 5 .  委 員 一 致 同 意 工 作 小 組 的 職 權 範 圍 為 檢 討 及 修 訂 《 大 埔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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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  王 秋 北 先 生 提 名 文 春 輝 先 生 出 任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 陳 笑 權 先 生 及 張 國 慧 先

生和議。  

 

8 7 .  文春輝先生接納提名並當選為工作小組主席。  

 

8 8 .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於 會 後 向 委 員 派 發 加 入 《 檢 討 大 埔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 工 作

小組意向書。他請委員踴躍參與。  

 

 

( i i i )  第 4 9 屆工展會邀請十八區團體到場表演  

(大埔區議會文件 AT R  4 5 / 2 0 1 4 號 )  

 

8 9 .  主席表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致函邀請委員會參與 2 0 1 4 年 1 2 月 1 3 日

至 2 0 1 5 年 1 月 5 日假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第 4 9 屆工展會十八區團體表演。該

會會向演出團體提供港幣 3 , 0 0 0 元津貼。  

 

9 0 .  經 討 論 後 ， 委 員 會 同 意 接 納 有 關 邀 請 ， 並 授 權 朱 景 玄 先 生 安 排 團 體 代 表

本區演出。  

 

9 1 .  朱景玄先生表示該會支付的港幣 3 , 0 0 0 元津貼已經足夠，無須向大埔區議

會申請額外的津貼。  

 

(會後補註：朱景玄先生確定將安排大埔區中樂團在工展會中演出。 )  

 

9 2 .  主席總結，希望各位屆時踴躍參與活動。  

 

 

( i v )  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 2 0 1 5 年會議時間表  

(大埔區議會文件 AT R  4 6 / 2 0 1 4 號 )  

 

9 3 .  主席請各委員備悉置於桌上的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 2 0 1 5 年

會議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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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下次會議日期  

 

9 4 .  下次會議將於 2 0 1 5 年 1 月 1 6 日 (星期五 )上午 9 時 3 0 分舉行。  

 

9 5 .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 時 4 0 分結束。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2 0 1 5 年 1 月  

 

 





附件

活動名稱

“第十八屆新界區際羽毛球聯賽”、

“2014年全港競技體操公開及新秀比賽暨

趙惠中盃”、

“第二十九屆新界區田徑運動大會”

西貢北約同樂日暨耆

老千歲宴
林村鄉新春同樂日

「乙未年泰亨鄉萬家

慶新春」新春同樂日

三門仔新村新春歌唱晚

會

乙未年大埔墟及大埔滘

區萬家慶新春綜合活動

主辦/合辦/協辦團體 大埔體育會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文娛康樂委員會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戲劇委員會

大埔區文藝協進會

音樂委員會
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 林村鄉公所 泰亨鄉公所

三門仔漁民新村居民協

會

大埔墟萬家慶新春籌備

委員會

區鎮樺先生

陳志超先生,MH

陳灶良先生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陳笑權先生,MH 副主席 副主席

張國慧先生

何大偉先生,MH 副主席

關永業先生

林泉先生

劉志成博士

李國英先生,BBS,MH,JP 義務法律顧問及秘書 法律顧問 主席

羅舜泉先生

文春輝先生,BBS,MH 執行委員會鄉代表

譚榮勳先生

王秋北先生

黃碧嬌女士,MH,JP

黃容根先生,SBS,JP

任啟邦先生

邱榮光博士, JP 執行委員

余智榮先生

張錦如先生

周科舉先生

朱景玄先生SSB,MH,JP 司庫

巫家雄先生 執行委員 第二副主席

執行委員會委員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2015”、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2015”、

“大埔區第34屆校際舞蹈比賽頒發典禮暨舞蹈匯演”、

“曲韻伴松濤2015”、

“乙未年新春書法及對聯創作比賽”、

“乙未年新春書畫攝影展覽暨藝墟嘉年華”

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2014年第七次會議

申請區議會撥款

“乙未年新春書畫攝影展覽暨藝墟嘉年華”的獲授權人、

文娛康樂委員會主席

文娛康樂委員會委員

執行委員(公共關係)、音樂委員會副主席

文娛康樂委員會副主席

“大埔區校際歌唱比賽2015”、“曲韻伴松濤2015”的獲授權人、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音樂委員會主席 、舞蹈委員會委員

文娛康樂委員會委員

 


